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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臺灣灣新新竹竹地地方方檢檢察察署署  

                                                新新聞聞稿稿  
         Taiwan Hsinchu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Press  Release 
  發稿日期：113 年 7 月 17 日 
   聯絡人：主任檢察官鄒茂瑜 

   聯絡電話：03-6677999  編號：1130717001

  
          本本署署偵偵結結起起訴訴楊楊００科科等等 1122 人人涉涉嫌嫌貪貪污污等等案案件件  

        豐豐邑邑機機構構偷偷工工減減料料釀釀成成天天坑坑嚴嚴重重危危及及民民眾眾身身家家安安全全  

        楊楊００科科等等公公務務員員背背棄棄民民眾眾所所託託、、圖圖利利護護航航豐豐邑邑機機構構  

官官商商勾勾結結惡惡性性重重大大  請請法法院院從從重重量量刑刑並並沒沒收收 22..55 億億餘餘元元犯犯罪罪所所得得  

      
      本本署署肅肅貪貪專專責責檢檢察察官官王王遠遠志志指指揮揮法法務務部部調調查查局局新新竹竹縣縣調調查查站站  

、、新新竹竹縣縣政政府府警警察察局局、、本本署署檢檢察察事事務務官官偵偵辦辦楊楊００科科等等 1122 人人涉涉嫌嫌貪貪

污污等等案案件件，，業業經經偵偵查查終終結結，，對對楊楊００科科等等 1122 人人提提起起公公訴訴。。本本署署說說明明

如如下下：：  

壹壹、、偵偵查查結結果果  
一、違反建築術成規及違法復工案 

（一）被告劉○居、邱○喆、盧○吉、劉○乾：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    

      成規致生公共危險、刑法第216條、第215 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建 

      築法第93條違法復工等罪嫌。 

（二）被告陳○忠、洪○興（技師）：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 

      共危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罪嫌。至被告陳○   

      忠、洪○興執行業務時，犯前述罪嫌，涉及技師法第39條應付懲戒事由乙 

      節，另職權函請技師懲戒委員會依法審認。 

二、違法復工圖利案 

被告楊○科、江○淵、黃○思：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對於      

主管或監督事務違背法令圖私人不法利益罪嫌。被告江○淵、黃○思另涉

犯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不實罪嫌。 

三、規避調查偽證案  

    被告劉○居、邱○喆、盧○吉、劉○乾、黃○美、李○強：均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刑法第29條、刑法第168條之教唆偽證 

    等罪嫌；劉○乾、胡○銘尚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 

四、財產來源不明案 

    被告江○淵：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之1第1款之公務員財產來源不明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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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簡簡要要犯犯罪罪事事實實  

一一、、違違反反建建築築術術成成規規及及違違法法復復工工案案  
（（一一））設設計計階階段段  

劉○居、邱○喆、盧○吉、劉○乾均任職豐邑機構，明知本建案（豐采520）業

於民國107年8月7日、109年1月17日結構外審審查通過之基礎開挖擋土設計為在

本建案週邊打設33.8公尺H型鋼擋土樁，以貫入土層8公尺（開挖面25.4公尺）後

始得開挖，以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124條規定使擋土設施具有足夠之

強度、勁度及貫入深度以保護開挖面及周圍地層之穩定，預防民眾之意外傷亡、

防止地層下陷、建築物之倒塌而危及公共安全，然為減少擋土費用之支出，竟基

於違背建築術成規、業務登載不實之犯意，要求陳○忠技師違反前開規定將H型

鋼擋土樁長度由33.8公尺縮減為18.5公尺，以減少新臺幣（下同）1億5,598萬

1,562元擋土費用之鉅額支出，又為免外界質疑，則以H型鋼擋土樁中加設27公尺

劣質混凝土之地質改良樁（即CCP）因應，另由洪○興技師出具錯誤且虛偽之檢

核資料，假稱縮減後之擋土設計變位，符合安全之結構計算書配合，後陳○忠更

擅自將經結構外審通過擋土設計圖面抽換為縮減後之擋土設計圖面，交不知情之

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北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審查，致該中心誤信該縮減後之擋

土設計，業經結構外審通過，而通過本建案之「丁類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足

生損害於北區安全衛生中心對於施工安全審查之正確性。 

(二)發包施工階段 

劉○居等4人除以前述縮減後之擋土設計獲取暴利外，承前開違背建築術成規之

犯意聯絡，罔顧本建案周邊道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於109年2月17日辦理本

建案發包之採購發包會議中，將縮減後之擋土設計之CCP長度再擅自刪減為15.5

公尺(刪減百分之42.6，即18.5公尺以下全無擋土措施)，以此方式再減少2,690

萬1,640元費用支出。另不顧本建案柱下抗浮樁旁地質改良CCP數量攸關本建案抗

浮樁之抗浮能力，擅自縮減可能導致本建案倒塌之風險，竟仍將本建案柱下抗浮

樁旁CCP數量刪減高達百分之45.6（由1,873支29公尺、總長5萬5,016公尺，減為

1,103支27公尺，總長減為2萬9,905公尺），以取得不法利益1,791萬7,690元，以

此方式再減少共計4,481萬9,330元鉅額費用支出，後由豐邑機構所屬頌揚公司將

前開偷工減料且刪減多次之基礎工程發包與金霆公司施作，影響本建案基地及其

周邊道路、建築物安全。（偷工減料示意圖如下） 

 



3 

 

（（三三））因因上上開開偷偷工工減減料料導導致致建建案案及及周周遭遭道道路路塌塌陷陷（（即即天天坑坑））  

  

編編

號號  

外外部部坍坍塌塌  坍坍塌塌日日期期  坍坍塌塌量量體體  坍坍塌塌位位置置  

11    111111 年年 44 月月 33 日日  8800 立立方方公公尺尺  基基地地內內部部 BB44  

22  第第 11 次次坍坍塌塌  111111 年年 66 月月 1144 日日  2200 立立方方公公尺尺  勝勝利利二二路路  

33  第第 22 次次坍坍塌塌  111111 年年 77 月月 3311 日日  7755 立立方方公公尺尺  勝勝利利二二路路（（22 處處））  

（（小小貨貨車車掉掉落落））  

44  第第 33 次次坍坍塌塌  111111 年年 88 月月 2244 日日  99 立立方方公公尺尺  勝勝利利二二路路  

55  第第 44 次次坍坍塌塌  111122 年年 11 月月 1133 日日  2277 立立方方公公尺尺  勝勝利利二二路路  

66    111122 年年 33 月月 3311 日日  不不詳詳  基基地地內內部部 BB66（（莊莊敬敬六六街街側側））  

77  第第 55 次次坍坍塌塌  111122 年年 44 月月 2277 日日  2277 立立方方公公尺尺  莊莊敬敬六六街街（（特特斯斯拉拉掉掉落落））  

88    111122 年年 66 月月 1188 日日  約約 330000 立立方方

公公尺尺  

基基地地內內部部 BB66  

  

（（四四））本本建建案案及及周周遭遭道道路路因因豐豐邑邑機機構構偷偷工工減減料料造造成成天天坑坑坍坍塌塌，，新新竹竹縣縣政政府府      

            自自 111111 年年 66 月月 1166 日日至至 111122 年年 55 月月 11 日日間間，，總總計計發發出出 44 次次停停工工命命令令，，  

            然然劉劉○○居居、、邱邱○○喆喆、、盧盧○○吉吉、、劉劉○○乾乾為為求掩蓋未按圖施工偷工減料犯

行及避免停工可能導致鉅額損失，，置置停停工工命命令令於於不不顧顧，，繼繼續續進進行行諸諸如如

吊吊裝裝柱柱體體、、大大樑樑、、鋼鋼構構、、向向下下開開挖挖土土方方等等違違法法施施工工行行為為。。  

  

二二、、違違法法復復工工圖圖利利案案  
1.未依法制止違法復工及第 1次復工 

江○淵、黃○思明知本建案已有前述違背停工命令違法施工情形，本應以書面勒

令停工、制止，卻基於圖利犯意聯絡，未予制止而默許本建案繼續違法施工，致

本建案得以規避停工損失及避免違反建築法第93條之刑事責任，仍於111年7月26

日同意本建案第1次復工。 

2.第2次復工 

楊○科明知本建案已經發生第1、2、3次坍塌，坍塌原因不明，且其亦於第2、3

次坍塌時，已公開宣示成立專案小組協助找出坍塌的根本原因、嚴審改善計畫，

未完成改善前不能復工，新竹縣政府為辦理事故肇事原因調查及審查復工相關鑑

定報告，因此成立「新竹縣政府處理豐邑建設豐采520建案1110731崩塌事件專案

小組」(下稱專案小組)，並由江○淵擔任召集人，後豐邑機構多次藉故請求復工

均遭新竹縣政府駁回，邱○喆為求復工即多次私下請託楊○科協助復工，並提供

楊○科競選總部土地，豐邑機構且於111年11月1日以政治獻金方式回捐楊○科支

付之租金87萬7,420元，然專案小組於111年12月19日會議時，仍以豐邑機構未提

出「事故原因」鑑定報告，且所提出之2份透地雷達資料有重大差異為由，否決

復工申請，然楊○科在邱○喆私下請託下，仍要求江○淵協助復工，並向邱○喆

表示江○淵會協助並已溝通好，惟江○淵擔心違法復工責任，而未於專案小組111

年12月26日會勘時到場，專案小組（26日）會勘時仍重申須依委員要求改善、回

覆，始能再次排會審查立場，江○淵會後更拒接邱○喆關切電話，江○淵配偶憂

心向江○淵稱：「你處事要謹慎小心」，楊○科見江○淵未協助復工，在邱○喆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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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下，為圖利豐邑機構，竟於111年12月27日指示江○淵，合謀於翌(28)日增加

專案小組會勘同意復工方式為豐邑機構解套，楊○科更預定於會勘時到場，以免

專案小組委員反對，同時私下要求豐邑機構於會勘時加強止水，以此方式規避專

案小組審查，後111年12月28日專案小組會勘時，楊○科亦擔心違法復工責任而

未到場，江○淵見會勘時現場仍有滲水且專案小組未曾認定坍塌事故原因或有任

何結論，竟仍依與楊○科圖利合意，私下違法許諾邱○喆送報告後即可復工，並

通知有犯意聯絡之黃○思，後豐邑機構得楊○科、江○淵、黃○思前述違法放水

復工承諾下，旋依邱○喆「亂做、快交」指示，草率製作111年12月19日會議、

111年12月26日會勘回覆等文件送交新竹縣政府申請復工，江○淵明知申請復工

資料中未有「事故原因」鑑定報告，更未經專案小組審查，甚至在科長賴○展明

白反對下，仍指示黃○思於公文中虛偽載稱：「旨揭建造執照造成公安事件原因

疑似為地下水滲漏，案經豐邑建設提供改善相片，已無滲漏現象，本案地下水滲

漏部分已改善，實無停工之必要」等不實理由，據以同意本建案於112年1月12日

第2次復工，以此方式圖利豐邑機構。 

3.第3次復工 

本建案112年1月12日第2次復工後，旋於翌(13)日發生第4次坍塌，新竹縣政府因

此再對外宣示勒令停工並要求釐清原因、完成改善前不能全面復工、限期改善並

將嚴審改善計畫，江○淵、黃○思並因此於112年1月16日簽辦第3次停工，黃○

思更向賴○展擔心稱：「誰打電話來都要把真正問題解決才會復工」，然邱○喆

為求掩蓋前述偷工減料犯行及避免停工可能導致鉅額損失，欲規避專案小組外部

審查直接復工，旋於同（16）日再次私下請託楊○科協助復工，並要求江○淵於

翌(17)日在辦公室等待楊○科指示，江○淵因第2次違法復工已遭議員質疑，恐

楊○科將再次施壓可能招致違法復工責任，不得已竟低聲向豐邑機構人員請託私

下疏通議員，後劉○居、邱○喆遂於112年1月17日上午與楊○科、江○淵在新竹

縣政府縣長室見面，劉○居、邱○喆見江○淵原堅持復工資料應送專案小組審查

立場，仍請託不要送外部審查，劉○居更提出「借用道路一半施工可避免再次坍

塌時有車輛或民眾掉落降低風險」之替代方案，楊○科、江○淵均明知應依新竹

縣建築爭議事件處理辦法第4條、新竹縣建築公安事件處理原則第1條等規定，待

主任技師及工地負責人確實檢查並請監造人鑑定，且經鑑定不危及公共安全時，

始得准予繼續施工，江○淵無不經專案小組審查復工相關鑑定文件即自行同意復

工之裁量權，且未查明事故原因並改善前，以上開替代方案任意復工，有再次坍

塌之高度風險，然楊○科、江○淵竟共同基於圖利之犯意聯絡，仍同意由豐邑機

構向竹北市公所借用勝利二路並於辦理施工說明會後，即可復工之替代條件(即

無須復工計畫、技師鑑定、查明事故原因），江○淵旋將該違法復工決定係由縣

長、豐邑老板討論而得之結論通知黃○思，黃○思雖知前開條件違法仍遵循上

意，後豐邑機構於112年1月30日始正式收到第3次停工命令公文，邱○喆誤認江

○淵反悔，甚至以簡訊責問楊○科稱：「縣長新春愉快！剛剛收到縣府發出的停

工文件，在年前拜會縣長已經同意召開說明會後就可以復工，工地也已經完成說

明會且已經將說明會的結果送交縣府工務處，完成復工程序，今天又接獲上述公

文，不知有何意思？請縣長能協助幫忙讓工地儘速復工！謝謝縣長的恩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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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淵獲報甚至欲再縮減替代條件，經黃○思向劉○乾確認稱：「文早發，而且

你老板知道」、「他們有協調過」、「是取得竹北市公所借路後開施工說明會」、「縣

長處長你老闆一起說的」、「處長轉述」等語後，豐邑機構乃於借用道路後即申請

復工，江○淵明知申請復工資料中未有「事故原因」鑑定報告更未經專案小組審

查、更無任何復工計畫或技師勘驗資料，仍基於圖利之犯意，依前述楊○科同意

之替代條件，於112年2月2日使黃○思簽辦復工，並通知楊○科、楊○慈及邱○

喆，楊○慈見狀擔心民眾反彈，遂於112年2月2日傳訊息與楊○科稱：「520要復

工一事已經引起關注，接下來會監控輿情」等語，後新竹縣政府於112年2月4日

同意本建案第3次復工，以此方式圖利豐邑機構。 

4.搶險復工 

本建案第3次復工後，又於112年4月27日發生第5次坍塌，致特斯拉掉落坍塌坑洞

損壞，新竹縣政府因此勒令第4次停工，楊○科於112年4月29日接獲楊○慈通報：

「到底地下掏空影響範圍有多大，到底要不要徹底了解，還是等有狀況才處理。

內部資訊：工地裡面的樁已經歪斜」；本建案於112年5月17日又因違法施工並遭

勒令停工，新竹縣議員歐○霆亦於112年5月25日，在新竹縣議會向楊○科質疑稱

「工地坍塌五次是否有照圖施工」、「莊敬六街已出現3公分裂縫，路面往520基地

移動」，楊○科明知是否復工應由專案小組專業判斷，竟仍於112年5月27日江○

淵召集之專案小組會議進行中，以隨扈所使用之行動電話，對正在開會之江○淵

要求稱：「一定要想辦法給他過」等語施壓江○淵，後專案小組果由江○淵主導

下，同意本建案搶險施工7日。嗣後楊○科仍於112年7月4日，前往喜來登飯店東

館2109號總統套房與利害關係人劉○居、劉○芳私下見面，接觸並接受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係豐邑機構提供之免費餐食招待，並承諾稱：「7/9上階段搶險30天結

束，可以直接銜接下去，直接往下做」、「搶險就是根據法規，認定地下室基礎工

程還沒有完成有安全疑慮，才做搶險，不應分階段」、「豐邑之森復工可以儘速辦

理」，劉○芳後於112年7月5日旋前往工務處，向江○淵以楊○科於總統套房之承

諾施壓並要求同意復工，然江○淵心有顧忌，不願同意，劉○芳又於112年7月21

日再次與江○淵協調本建案搶險施工及復工事宜，江○淵遂直接對劉○芳稱：

「520復工討論，請你們跟縣長約時間」表達本建案是否復工，實際由楊○科決

定，其已不願出面負責立場。楊○科後又依劉○芳請託，於112年7月25日召江○

淵至縣長室會談本建案復工，江○淵擔心本基地週邊路基已經淘空而有危險，遂

要求稱：「道路全面路基改善，請豐邑要考慮做」等語，然楊○科卻袒護豐邑機

構稱：「這不是豐邑的責任，是當初林○華縣長時代發包的工程，和管線舖設時

回填不實，不應該讓豐邑做。縣府要編預算來全面檢視，520周邊要列為重點檢

視區域」等語，劉○芳見楊○科有意護航，遂請託稱：「本建案何時可以開始準

備復工送件？」，江○淵礙於楊○科壓力，遂拖延稱：「於法，工務處沒辦法阻止

你們申請復工，但最好不要在下次議會結束之前提出，否則會受到民進黨議員火

力全開的砲轟，我們很難抵擋得了。原則上要證明造成停工的原因不復存在，比

照類似浩瀚一品案作法，需做周邊安全鑑定」等語，表達至少須有第三方鑑定事

故原因及其已不願繼續護航立場，楊○科見江○淵態度有變，亦不願自行承擔責

任，遂未再命江○淵違法同意復工而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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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避調查偽證案  

劉○居、邱○喆、黃○美、盧○吉、李○強、劉○乾為免前述偷工減料犯行為本

署發覺，遂虛構第1次坍塌前因施工困難，始將18公尺以下CCP改以橫向CCP施作

方式之謊言掩飾，並由劉○乾於111年10月13日、胡○銘於111年11月8日、112年

7月11日於本署偵查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為虛偽證述，並提出登載不

實之工程日報表及與金霆公司虛偽簽立之契約配合，妨害本署檢察官偵查之正確

性。 

 

四、查獲過程及財產來源不明案 

(一)本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核發之搜    

索票，於112年7月27日搜索本建案工地、豐邑建設公司後，查扣豐邑送禮名    

冊、行動電話及相關工程日報表等資料後，發覺江○淵疑有自104年至112年    

間，涉犯對於違背職務行為收受賄賂、圖利犯行，再命新竹縣調查站、新竹縣政

府警察局持搜索票，於112年9月7日7時10分許至江○淵位於新竹縣竹北市住處搜

索，當場扣得記載藏錢位置之「寶藏圖」便條紙2紙，依「寶藏圖」所載位置之

陽台排水溝內查獲黑色塑膠袋及紙袋各1 包(其中塑膠袋內裝有沾滿泥而毀損之

面額壹仟元及貳仟元紙鈔十疊餘，經鑑識後金額共計139萬6,000元、紙袋內則裝

有面額壹仟元新紙鈔60萬元)、小客車上起出現金3萬元，共計202萬6,000元，經

層報本署檢察長後，指示調查官依「寶藏圖」便條紙記載位置逕行搜索，調查官

旋於同日10時32分許，在江○淵配偶溫○萍位在臺中市太平區住處搜索，在2樓

書房防潮箱下方木製抽屜櫃，扣得來源不明面額壹仟元之現金40萬元；於同日14

時30分許，在江○淵父親江○霖位在苗栗縣卓蘭鎮住處搜索，在苗栗住處江○淵

房間衣櫃最底層，起出數十袋裝有面額壹仟元及貳仟元紙鈔之牛皮紙袋或信封，

扣得來源不明之現金1,240萬9,000元(部分信封係以新竹縣政府公文封盛裝)，前

開查扣之現金及依據「寶藏圖」所查扣之現金來源顯然不明，且與江○淵收入顯

不相當，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命江○淵說明查扣現金來源，迄至113年2月29

日，江○淵仍對該等現金來源無法提出合理說明，未遵檢察官要求說明上述可疑

財產來源之命令，而違反據實合理說明義務。 

(二)為查證餐券等資金流向，本署再命新竹縣調查站持法院核發之搜索票，於112

年10月19日至喜來登飯店、劉○芳住處執行搜索，扣得喜來登飯店送禮年節名單

等資料，依據相關查扣資料比對，本署又命法務部調查局北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新竹縣調查站持法院核發之搜索票，於113年2月29日搜索新竹縣政府縣長室、新

竹縣縣長官邸及楊○科住處，並在縣長室扣得現金12萬3,500元及金幣1枚、金飾

7枚；縣長官邸扣得現金57萬5,000元、在臥室化妝檯扣得喜來登員工名片1 張（就

楊○科涉嫌財產來源不明部分，另分案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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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量刑意見 

（一）關於楊○科部分：其擔任新竹縣長，應依職責善盡監督義務，以維護社會

公共利益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始不負人民所託，竟在未查明本建案基地周邊多

次坍塌原因下，一再聽憑建商（有關楊○科與豐邑機構人員接觸整理如附表）請

託而對轄下公務員關說甚而共同圖利，更不避嫌收取利害關係之豐邑機構提供免

費使用競選總部、餐券、餐食招待等利益，罔顧公共安全及人民生命、財產之巨

大風險，逕以建商利益與被告江○淵共同為違法第2次復工，旋即發生坍塌，仍

未生警惕，反共同私下決議在無專家勘驗現場確認安全下再次為違法第3次復

工，以人民生命、財產作為建商違法施工豪賭之籌碼，比對其多次對外強硬表示

務必徹查事故原因之宣示尤為虛偽，更不論違法復工多次造成坍塌，在僥倖無人

傷亡下，仍不知悔悟，無視人民追求真象避免釀災之卑微請求，甚而幕後指示被

告江○淵想方設法通過應由專家判斷之搶險計畫，踐踏專業，將人民生命、財產

暴露於高度危險，破壞民眾對於首長照顧人民生命財產之根本信賴，危害社會公

共安全與營建品質，視人民生命財產為與建商交好維持關係可捨棄之棋子，犯罪

之動機、惡性均重，且其多次施壓下屬執意悍然違法圖利建商之犯罪手法，竟致

位高權重掌管建商命脈之一級主管心生畏懼反須低聲屈求建商以疏通議員，甚至

低聲向建商報告違法之復工進度，更不論僅聽聞縣長惡行之處長配偶亦感危機而

叮囑處長小心，無異使本應受節制之建商立於執法公務員之上，甚而敢囂張稱：

「縣長我罵」、「可以跟他講明」、「不用安全」、「不用理他們」、「要強勢」、「到時

候什麼都可不做」、「亂做、快交」等語，如無楊○科包庇袒護，如此曾有偷工減

料劣蹟（例如：竹北浩瀚一品建案塌陷案）建商又豈敢如此胡作非為，更不致後

續再發生第4、5次等坍塌，以本建案量體巨大及週邊眾多之居民身家性命觀之，

坍塌所生之實害及危險莫尤為甚，是其犯罪手法、違反義務程度及所生危害均

烈，復請考量其任公職40多年，長期受國家栽培，受民眾付託連任新竹縣縣長，

深受鄉親信賴，本應忠實服務民眾回報縣民所託，竟無視週邊往來上萬居民身家

性命之憂，對近千位民眾連署求援袖手，甚且敢於第3次坍塌後仍私下稱：「豐采

520 已經無關緊要，沒有人關注」，對劣蹟建商有求必應，還奢言對建商與民眾

一視同仁，實有愧民眾託付，其侍建商如上賓、對百姓安居生活的請求卻如草芥

般的不以為意，故請法院從重量刑，以昭炯戒。 

（二）關於江○淵部分：其擔任新竹縣政府工務處處長，本應謹慎執行職務，保

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善盡監督之責，卻包庇建商私下違法施工，甚而與被告楊○

科合謀矯作事故原因違法復工，忝為損鄰事件處理專家，一再信誓旦旦保證嚴格

監督施工品質，竟不顧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罔顧專業曲意配合上級及建商需求，

犯後又絞盡腦汁為建商掩蓋，矯詞卸責於其他下屬，甚且以新聞稿對外謊稱第3

次違法復工係經與本署取得共識下所為，為圖掩飾自己犯行竟妨害人民對司法信

賴，犯後態度尤為惡劣，違背職責視人民生命、財產及司法於無物，犯罪程度甚

重，是請法院從重量刑，以為儆懲。 

（三）關於劉○居、邱○喆、盧○吉部分：其3人在營造、建設行業執業多年，

理應本其專業，興建符合建築技術與公共安全之建物，卻為謀取龐大不法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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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專業與良知，施壓專業技術人員配合而為前開業務登載不實、違背建築術成

規等犯行，且被告劉○居、邱○喆一再要求下屬未按圖施工節約費用，致生公共

危險後仍不思改過，為貪圖私利及掩蓋真相，自恃有縣長為之包庇，屢於停工期

間違法施工，更於下屬回報因無擋土措施導致基地內部已多次坍方下，不顧繼續

違法開挖可能導致建築物倒塌之巨大風險，卻以週邊居民生命、財產及勞工之生

命為賭注而執意違法向下開挖施工，徒增倒塌風險，為獲取暴利及掩蓋真相屢屢

利用首長施壓政府官員配合，致本建案多次違法復工，使人民生命財產無端再次

陷於巨大風險，僥倖未釀巨禍，甚而在本署介入調查後，為掩飾犯行，又教唆他

人偽證或虛偽製作相關不實文書、契約等以為掩飾，惡性甚重，考量建築物營造

品質攸關人民生命、財產與公共安全且同機構先前已有偷工減料釀災前例，如未

予重懲，實難生警惕，故均請法院從重量刑，以免再生憾事。 

 

附表-楊○科與豐邑機構人員見面、收取利益或聯繫有關本建案情形 

編號 會面或通聯日期 會面地點或聯

繫方式 

參與人員 談論內容 

1 105年9月21日 電話聯繫 楊○科、邱○喆 關切表達對縣府向營建

署請示本建案建照法規

適用之不滿 

2 106年12月11日

前某時 

電話聯繫 楊○科、邱○喆 關切表達希望本建案環

評由黃○漢局長主持會

議 

3 107年1月18日 新竹縣政府副

縣長室 

楊○科、黃○

漢、邱○喆 

關切本建案環評進度 

4 107年1月31日 喜來登飯店 楊○科、邱○喆 關切本建案環評進度 

5 107年7月18日 電話聯繫 楊○科、邱○喆 為商場案的環評一再延

宕請求楊○科協助 

6 107年7月25日 新竹縣政府 楊○科、邱○喆 為商場案的環評一再延

宕請求楊○科協助 

7 110年中秋節左

右 

新竹縣長官邸 楊○科官邸人

員、豐邑機構人

員 

豐邑機構贈送每張價值

1,408元之喜來登飯店

餐券30張(4萬2,240元) 

8 111年6月9日 電話聯繫 楊○科、邱○喆 協調苗栗縣長候選人借

用競選總部土地 

9 111年6月23日 電話聯繫 楊○科、邱○喆 本建案復工 

※第1次天坑事件後 

10 111年7月20日 不詳方式 楊○科、豐邑機

構 

楊○科向豐邑機構借用

接待中心作為競選總部 

11 111年8月24日 新竹縣長官邸 楊○科、邱○喆

等建築業人士 

邱○喆請託楊○科不要

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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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1年9月9日左

右 

新竹縣長官邸 楊○科官邸人

員、豐邑機構人

員 

豐邑機構贈送每張價值

1,408元之喜來登飯店

餐券30張(4萬2,240元) 

13 111年10月24日 電話聯繫 楊○科、邱○喆 本建案復工 

14 111年10月27日 喜來登飯店 楊○科、邱○喆 本建案復工 

15 111年11月1日 匯款 楊○科、豐邑機

構 

豐邑機構捐贈政治獻金

87萬7,420元與楊○科

競選專戶 

16 111年12月20日 電話聯繫 楊○科、邱○喆 本建案復工 

17 111年12月27日 電話聯繫 楊○科、邱○喆 本建案復工，楊○科要

求邱○喆於增開會勘時

到場 

18 112年1月16日 電話聯繫 楊○科、邱○喆 本建案復工，邱○喆要

求第2日於縣府見面 

19 112年1月17日 新竹縣政府縣

長室 

楊○科、江○

淵、劉○居、邱

○喆 

楊○科、江○淵承諾以

借用道路及辦理說明會

條件辦理復工 

20 112年1月30日 電話聯繫 楊○科、邱○喆 邱○喆傳訊息責問楊○

科為何接獲停工命令，

要求依原本承諾同意借

用道路後復工 

21 112年5月17日 電話聯繫 楊○科、劉○芳 本建案復工 

22 112年5月18日 新竹縣政府縣

長室 

楊○科、劉○

芳、江○淵 

楊○科向劉○芳表達因

外部壓力不得不對豐邑

強硬，並召江○淵協

商，承諾加速處理搶險

事宜 

23 112年5月18日、

19日 

電話聯繫 楊○科、劉○芳 楊○科轉傳議員質疑楊

○科放縱豐邑危害人民

生命安全訊息、質疑本

建案變更住宅使用獲利

70億元訊息與劉○芳 

24 112年5月25日 不詳地點 楊○科、豐邑機

構派遣人員 

本建案搶險復工 

25 112年5月26日 電話聯繫 楊○科、劉○芳 本建案搶險復工 

26 112年6月6日 新竹縣政府縣

長室 

楊○科、江○

淵、劉○芳、袁

○麒、陳○仁 

本建案搶險復工、其他

工地遭停工事宜 

27 112年6月14日 新竹縣長官邸 楊○科、劉○芳 本建案搶險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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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12年6月20日 新竹縣政府縣

長室 

楊○科、江○

淵、劉○芳、袁

○麒 

本建案搶險復工、正式

復工事宜 

29 112年6月28日 新竹縣政府縣

長室 

楊○科、江○

淵、劉○芳、袁

○麒 

本建案搶險復工、正式

復工事宜 

30 112年7月4日 喜來登飯店東

館2109號總統

套房 

楊○科、劉○

居、劉○芳 

楊○科同意本建案搶險

後可繼續施工等承諾 

31 112年7月5日 電話聯繫 楊○科、劉○芳 本建案搶險復工，楊文

科並安排劉○芳與江○

淵見面 

32 112年7月21日 電話聯繫 楊○科、劉○芳 本建案復工，並約定7月

25日會談 

33 112年7月25日 新竹縣政府縣

長室 

楊○科、江○

淵、劉○芳 

楊○科反對江○淵要求

豐邑機構為道路全面路

基改善建議，並指稱應

由縣府編預算處理 

 

肆、沒收 

本案經估算被告劉○居等人因違背建築術成規犯行，使豐邑建設公司、頌恩公司

獲致的不法利得為1億7,389萬9,252元；被告楊○科、江○淵、黃○思違法圖利

豐邑建設公司、頌恩公司違法施工 120日之不法利得 6,208萬 9,560元

(517,413X120)，共計2億3,598萬8,812元（業據本署檢察官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聲請扣押，該院以112年度聲扣字第22號裁准扣押在案）；另被告江○淵犯罪所得

1,483萬5,000元，均請法院宣告沒收。 


